
號：檔

保存年限：

函教育部

機關地址：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賴為召力
電話： 02-7736-5984

電子信箱： laiws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l I 1 年 1 1 月 21 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會（四）字第 l 1101135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原函及附件影本（附件－ A09000000E 1110113572 senddocl Attachl 
PDF 、附件二 A09000000E 1110113572 senddocl Attach2.odt 、附件三
A09000000E_l l 10113572_senddocl_Attach3.odt) 

主話：函轉行政院修正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

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’並自 112年1

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111年 11 月 16 日院授主預字第 1110103598號函

（附房、函及附件影本）辦理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、部屬機關（構）、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（含附小）及附設醫院

（含分院）、各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、學產基金、運動發展基金、大專校院轉型及

退場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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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線

檔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函

地址： 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l段1號

傳真：

聯絡人：張家瑜（02)33567327

電子郵件： homef ish@dgbas.gov. tw 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l 1 1年 1 1 月 16 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主預字第 l 1101035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1AD16982 1 16154526008. odt 、 l 11AD16982 2 16154526008. odt) 

主音：修正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

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、表」’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

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

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、表」及對照表各l份，並登載

於本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「主計法規」查詢網頁，各機

關得自行下載參閱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（含附件）

A09000000E_1110113572_sendd叫一At叭嘖嘖毛某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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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

單位：美元

項 目 數 額 備 言主

日支數 月支生 一、出國期間（依厝計算，以下同）在十五日以下部分，每日按

額級距 活費 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七點第一項由行政院另定之

.410 ..以上 .L . .700 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

a10~＿4_0_9 .LJiOO 表」（以下簡稱日支數額表）全額支給。但有供膳宿、供宿不

330-369 LfilUl 供膳、供膳不供宿情形者，分別按原支數之一折、三折、八

290-329 1, 400 折支給。

250-289 1,300 二、出國期間逾十五日部分，參照日支數額表所列城市之日支數

' 
210-249 1,200 額，按左表分級補助，第十六日至第三十日，每日按左表數

：會生活費 170-209 1, 100 額二十分之一支給，第三十一日起，每月按左表數額支給﹔

169 以下 1,000 其未滿整月之畸零日數，每日按左表數額三十分之一支給。

但有供膳宿、供宿不供膳、供膳不供宿情形者，分別按原支

數之三折、四折、九折支給。

三、前二點所定供宿，色括住宿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、在搭乘之

交通工其歇夜及返國當日在內。

四、出國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不得報支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

點」第十五點、第十六點及第十七點所定之行政費（報名費及

註冊費除外）、禮品交際及雜費。

一、出國手續費按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十三點規定報

出國手續費及往返
檢據最實報支 支。

機票費

二、出國、返國一律搭乘經濟（標準）座（艙）位。

每學年學雜費 由各機關依核准

（含報名費、註冊 之計畫檢據最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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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、訪問學人費、

實驗費、必要之會︱報支

費及設施使用費）

學年觀摩實習及︱由各機關依核准：

通費 ︱之計畫最實報支，

綜合補助費 180 

何苦言己：

一、交通費檢據最實報支。

二、生活費依日支數額表報支。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厚、支之

月支生活費，不得重複支領。

一、發給內泊色括補助書籍費、綜合保險費、健康保險費、內陸

交通費（含租車費）、論文寫作等費用。

二、按月計發，未滿整月之畸零日數，在十五日以內者，按半個

月發給，逾十五日：者，按一個月發給。

三、由當事人簽名或蓋章其領。

卜 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之補助按本表規定報支。但各主管機關得

在本表規定數額範圍內視經費狀況自行核酌支給。

2 、 各級地方政府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之補助，準用本表規定報支。

3 、 本表修正生效後，出國期間跨越新、舊規定者，其於舊規定出國期間通用舊規定，於新規定出國期

間通用新規定，但於新規定出國期間通用新規定之補助總額低於通用舊規定者，得通用舊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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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修正對照表

單位：美元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項 項

數 額 數 額

目 目

月 日支數額 月支 月 日支數額 月支 考量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

支 經le 生活 支 經le 生活 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

生 費 生 費 前經參酌聯合國標準等全面檢討修

j舌 .410 ..以上 _L,_JQ_O. j舌 290 以上 1, 400 正後，平均城市單價增加 13.2 美

.3.10.~4!t9 L ... 6.0.0 費 250-289 1,300 元或凹，並自 l 12 年 1 月 1 日生效

330-369 L__5_Q旦 210-249 1,200 適用，惟修正後日文數額對應本表

290-329 1, 400 170-209 1, 100 月支生活費補助標準’其中「 290

250-289 1,300 169 以下 1,000 美元以上」最高層級之城市高達的

210-249 1,200 個，已逾次低層級「 250 至 289 美

170-209 1, 100 元」之 64 筆及 l 1 1 年日文數額修正

169 以下 1,000 前最高層級之 38 筆，又其中高於

「 330 美元以上」之 61 筆，其月支

生活費補助標準將受限於級距上限

僅能補助 1,400 美元，無法隨級距

逐層連動調整。為反映國外各城市

物價調漲情形，去配合上開日文數

額表修正情形，按原制度之設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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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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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

以 40 美元為級距，遞增一級增加

補助 100 美元，將「 290 美元以

上」層級修正為「 290 至 329 美

元」’並增設「 330 至 369 美

元」、「 370 至 409 美元」、「 410

美元以上」等 3 個層紋，月支生活

費標準分別為 1,400 美元、 1,500

美元、 1,600 美元及 1, 700 美元。


